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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編列及核結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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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編製 經費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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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經費預算表應行注意事項

常見問題：

(X)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
申請補助金額或贊助金額
未列入

(X)使用之經費項目與基準表
規定不符

(X)單價乘上數量不等於總價



基準表之備註：補助項目用途及支用基準

覈實編列(10項)

•權利金

•獎金

•轉播費

•場地費

•印刷費

•禁藥檢測費

•證照手續費

•出場費

•會計師簽證費

•申辦費

補助金額

有上限或標準(12項)

•膳宿費

•交通費

•醫療保險費

•裁判費

•工作費

•翻譯費

•獎品(盃)費

•消耗性器材費

•服裝費

•出席費

•撰稿費

•講師費

補助金額

有比率上限(4項)

•行銷宣傳費

•佈置費

•雜支

•公共關係費



補助金額有比率上限者

編號 補助項目 用途及支用基準說明
五 行銷宣傳

費
(一)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透過四大媒體（平面媒體、廣播媒體、
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配合政府推動各項政策辦
理之宣導經費，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
位名稱，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並確實依預算法第六十二條
之一執行原則辦理。
(二)行銷推廣費：其他配合經常性業務需要，辦理產品或勞務等產
銷營運之行銷及推廣費用，以及非透過四大媒體辦理之政策宣導相
關經費。
(三)最高不得超過全案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六 佈置費 本於經濟實用原則，最高不得超過全案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二十 雜支 (一)文具用品、紙張、資料夾、郵資、影印耗材、運費、快遞費及

其他舉辦活動所需必要性支出。
(二)最高不得超過全案補助經費百分之十，並以最高補助十萬元為
原則。

二十二 公共關係
費

(一)視活動需要，於國內外宴請外賓、致贈禮品及其他接待所需必
要費用，覈實編列。
(二)最高不得超過全案補助經費百分之十，並以最高補助五萬元為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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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結 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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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專帳紀錄填寫收支結算表

設
置
分
類
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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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定
補
助
款

>200萬元

>1,000萬元

收支結算表經
會計師簽證

開設專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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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憑證應注意事項?



開立捐物收據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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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載明金額
載明金額

捐物收據(不載明金額)：僅載明受贈物品名稱及
數量，並登載「捐物管理報表」。



開立捐物收據應注意事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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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影本

•收據影本

•需登載「捐物管理報表」

捐物係

購買

•出貨單正本(載明品名、數量、成本
金額)，加蓋發票章

•統一發票影本

•需登載「捐物管理報表」

捐物係

自有產品

捐
物
收
據
載
明
金
額



支出憑證常見問題：
– 僅取具估價單、報價單。
– 支出憑證有退色或模糊不清之情形。
– 統一發票無買受人統一編號。
–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無廠商統一編號。
–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未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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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應取具合法支出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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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應以統一發票核結為原則

 為落實推行使用統一發票制度，各級政府機關、學校購買貨物或勞務
時，對於金額達二千元以上者，除水電費、郵電費、報費、交通費等
依法免取具統一發票者外，允應儘量取具統一發票核銷，請惠予轉知
各級政府機關、學校之會計單位配合辦理。（財政部81/5/19台財稅
第811661406號函）



支出憑證應完整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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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常見問答FAQ)

補助項目 注意事項

住宿費
 請檢附住宿人員清冊、住宿房型單價、國際總會對賽會人員住宿

規格有無相關規範。

膳費
 請檢附用餐人員清冊。
 相關單據需為活動期間內。
 酒品請自籌。

機票費
 外籍人士需檢附收據及電子機票(或護照、出入境章影本)。
 本國籍人士需檢附收據、登機證、電子機票(或護照、出入境章影

本)。

交通費
 請註明搭乘人員、車(次)種、起訖站，並檢附票根(收據)。
 計程車、油費、停車費、過路費等，請自籌。

保險費  請檢附要保書。

場地費  請檢附場地支用標準，例如場地租用價目表或相關合約。
 如有依政府採購法辦理者，應檢附招、決標公告、契約書、開標（或比、議

價）、決標及驗收紀錄等資料供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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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日期應於活動期間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報支經費應
以計畫執行期間內所發生支出為原則。但於計畫期程前、後一個月內
所發生與計畫相關之必要支出，且該項支出無須辦理經費流用者，得
敘明原因，循其內部行政程序辦理。

 體育署常見問答FAQ之Q16，經費支出相關單據開立日期應以活動前
後一個月內為原則(膳宿費需為活動期間)，倘未符活動日期，請說明差
異原因。



結算申報（居住者） 就源扣繳（非居住者）

扣 給付時按規定之扣繳率扣取稅款(所88條)

繳 給付日次月10日前(所92條) 代扣稅款之日起10日內(所92條)

填 填寫扣(免)繳憑單 填寫扣(免)繳憑單

報

原則：給付日次年1月31日前申報扣(免)繳
憑單(所92條)
例外：1月連續3日以上國定假日，延至2月
5日。
例外：營利事業有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
或機關、團體裁撤、變更時，主管機關核准
文發文日次日起10日內。
(97.1.24台財稅字第09604136230號)

代扣稅款之日起10日內申報扣繳
憑單(所92條)

送
原則：次年2月10日前（所92條）
例外：次年2月15日前

給付之日起10日內(所92條)

各類所得扣繳流程：扣、繳、填、報、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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